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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專 校 友 總 會 第 二 屆 第 四 次 會 員 大 會 會 議 紀 錄  

 

壹、時間：113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警專日新樓 101 會議室 

參、主持人：何會長明洲                                       記錄：吳進義 

肆、出列席人員：本總會會員共 306 名，實到會員 204 名（出席 184 名，委託出席 20

名，請假 102 名）（詳如簽到表暨委託書)。今日會員出席達 66％ 

伍、會議程序：  

一、主持人致詞： 

非常感謝各位長期以來對本總會的支持與協助，正因為大家的熱心支持與參

與，讓我們得以順利推動並完成多項重要工作，同時也感謝母校方校長百忙

之中特別撥冗出席本次會員大會。何會長表示，警專校友總會成立宗旨目的

是全心全意服務畢業校友與在校學生，同時也積極協助母校校務發展，未來

將繼續以此目標為努力方向。 其次，也要拜託各位會員先進對於警專招生工

作協助幫忙宣導，希望吸引更多社會優秀青年與學子報考及投入警察行列。

另外，感謝本總會秘書長李禎琨、副秘書長郭效文、行政業務處主任駱金興

及校友服務處主任朱德湘⋯ 等各級幹部，竭盡心力為本總會打拼，及全體工

作伙伴努力不懈，本總會在推動各項會務，均能順遂的進行與蓬勃的發展，

成效卓著、有目共睹、深獲各界好評。本總會第二屆顧問團非常的健全、在

顧問先進們慷慨解囊、大愛挹注下，本總會的經費來源與運用沒有問題。在

今年各項業務推動工作成果暨本總會第一屆及第二屆在推動獎助與慰問等公

益活動，促進學術研究與交流等事項簡略報告如下： 

        (一)活動成果：包括 3 月的志工教育訓練，提升志工專業技能並促進對在地 

            文化的了解；5 月的會員自強活動，會員在親近自然與歷史文化中加深 

            了彼此聯繫；6 月的顧問返校參訪，深化顧問與母校的交流；10 月的母 

            校校慶與體康聯歡活動，展現了我們對母校的支持。 

    (二)會務與決議：4 月和 9 月召開了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多項提案，為總 

        會未來發展奠定基礎。此外，對多年未繳會費會員進行名冊更新，確保 

        資料準確性與運作效率。 

        (三)本總會第一屆暨第二屆本總會獎助暨慰問金支出統計總表第一屆暨第二 

            屆本總會在推動獎助與慰問等公益活動，促進學術研究與交流等事項簡 

            略報告如下：(1)獎助警專績優教職員計 69 名新臺幣 165 萬元整。(2) 

獎助警專優秀學生獎學金學生 167 名新臺幣 334 萬元 (凌華仲賢獎學 

金)。(3)獎助警專勵學(清寒)獎學金學生計 103 名新臺幣 257.5 萬元。 

(4)獎助警專新住民子女及原住民族學生計 40名新臺幣 80 萬元整。(5) 

慰問因公殉職校友計 27名新臺 133 萬元整。(6)慰問因公死亡校友計 

38 名新臺幣 114 萬元整。(7)慰問因公受傷校友計 32名新臺幣 53 萬元 

整。 (會員簽到人數已過半，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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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貴賓致詞：警專校長方仰寧 

何會長及校友總會的各位校友先進：歡迎大家今日回到警專這個充滿情感與

回憶的地方。校友們對母校的支持，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實際行動上，都是我

們持續進步的重要力量。若大家對警專的空間改善或設備建設有任何建議，

請不吝提出，我們將全力推動。 

    今年，特別感謝校友總會提供 10萬元特考班考前加成衝刺鐘點費的補助，更 

    展現了大家對警專學子的支持，使得特考班的同學們在特考衝刺中獲得了驕 

    人 98.64%的錄取率。另我們也非常重視品德教育，期望每位學生都能成為守 

    法、正直的治安守護者。 

    其次，特別感謝校友總會提供勵學清寒及新住民暨原住民弱勢的獎助學金， 

    讓許多學子能無後顧之憂地專注於學業與品德的提升。感謝何會長、副會長 

    及李秘書長的辛勞與熱忱，讓校友總會始終扮演支持母校的重要角色。 

最後，我要懇請在座各位校友先進協助我們做好警專招生宣導工作，吸引更

多優秀青年加入警專，共同守護治安，讓社會更加安定。謝謝大家的支持與

努力！祝福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三、會務報告： 

           (一)行政業務處：駱金興主任報告 

         1.本總會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總會 112 年度收支決   

           算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及基金收支表等案」、「本總會新進  

           個人會員案」及 113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參訪旅遊案等各項提案。 

         2.本總會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總會 114 年度工作 

           計畫案」、「本總會 114 年度收支預算案」、「本總會新進個人會員及團體 

           會員案」、「審查校友總會勵學獎助學金申請要點修正案」及「審查會員 

           未依規定繳納年會除名出會案」等各項提案。 

         3.本年度辦理各項活動如下： 

          (1)本總會 113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新竹之旅(寶山水庫、北埔及峨眉大自然 

             文化世界)，已於 113 年 5月 18 日(星期六)辦理完成。 

          (2)辦理本會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顧問聯誼餐會等事宜。 

          (3)辦理本會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等事宜。 

          (4)捐助母校專 41 期學生輔導特考應試能力之大班加成鐘點費計新台幣 10 

             萬元整。 

          (5)辦理本總會第二屆顧問團參訪警專暨顧問聯誼餐會，已於 113 年 6月  

              21 日(星期五)圓滿順利辦理完成。   

         4.113 年度新進個人會員計有游金樹、程谷川、鐘水濱、劉勳、陳秉豐、陳 

           福來、吳英科、林建宗及許清安等 9名，加入本總會，活絡本總會組織 

           。(第二屆個人會員人數計 264 名)。 

           113 年度新進團體會員計有母校專 43期 7個中隊，加入本總會，活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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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組織。(此部分作成提案提請審議) 

         5.辦理本會第二屆第四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 

              (二)校友服務處:朱德湘主任報告 

     1.辦理113年度志工教育訓練活動案。 

     2.113年10月19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率校友服務處志工先進們及各級幹  

       部辦理慶祝母校79周年校慶園遊會活動。 

     3.校友慰問案執行報告：自112年12月起至113年11月22日止 

      (1)112年12月02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雲林縣古坑鄉  

         參加總會賴武成組長母親靈前公奠致敬。 

      (2)113年1月23日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郭效文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嘉義縣大 

         林鎮因公死亡巡佐林志凱靈前弔唁致敬，並致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3萬 

         元整。 

      (3)113年1月24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代表何會長率員於母校學生總隊 

         42期中隊部因車禍死亡學生陳岳鋒家屬關懷慰問，並致送家屬慰問金 

         新臺幣3萬元整 

      (4)113年1月24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代表何會長率員前往桃園保一總 

         隊第五大隊三峽營區倪明吉大隊長因公受傷，並致送慰問金新臺幣1萬 

         元整。 

      (5)113年3月6日校友總會會長何明洲博士率員前往新北市板橋月陽會館九 

         樓景陽閣因公殉職蘇昱鴻靈前弔唁致敬，並致送家屬慰問金新臺幣5萬 

         元整；另致贈該所因公受傷廖訢恬警員，並致送慰問金新臺幣1萬元由 

         該所巡佐吳文成代收轉交。 

      (6)113年5月31日校友總會會長何明洲博士親自率同秘書長李禎琨、副秘  

         書長郭效文、校友服務處組長賴武成等4人，搭乘高鐵南下前往新竹市 

         殯葬管理所「羽化館」向因公殉職消防隊員李詠真及周立鑫等2名消防 

         隊員靈前上香致敬及慰問遺眷家屬，並敬送家屬慰問金各新臺幣5萬元 

         整。 

      (7)113年7月19日校友總會會長何明洲博士親自率同秘書長李禎琨、副秘 

         書長郭效文、組長賴武成及總幹事吳進義等5人前往新北市板橋新月會 

         館4樓九廳向因公殉職員黃瑋震靈前上香弔唁致敬暨慰問家屬，並敬送 

         慰問金新臺幣5萬元整。 

      (8)113年8月14日校友總會副秘書長郭效文及校友服務處主任朱德湘、組 

         長賴武成等人，前往臺中市烏日區烏日教會弔唁因公死亡警員吳宗憲 

         及慰問家屬，並敬送慰問金新臺幣3萬元整。 

      (9)113年07月31日校友總會秘書長李禎琨率領副秘書長郭效文、組長賴武 

         成、組長蔡永豐及總幹事吳進義等人前往新北市板橋殯儀館參加本總 

         會第一屆理事邱伯哲主任公奠告別式。 

      (10)113年10月15日校友總會會長何明洲博士率秘書長李禎琨、副秘書長 

         郭效文、主任朱德湘及組長賴武成等人前往臺北市懷愛館參加本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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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陳崑生董事長母親許瓊治太夫人公奠告別式。 

     (11)113年10月30日秘書長李禎琨代表校友總會會長何明洲博士率同副秘書 

         長郭效文及組長賴武成等幹部，於校友總會致送專42期四隊學生駱柏   

         宏濟助金新臺幣3萬元整，協助該生家庭渡過困境，緩解家庭經濟壓力 

         ，使其能安心完成學業，以解燃眉之急。 

    4.辦理本會第二屆第四次會員大會相關事宜。 

    (三)吳進義總幹事報告 

             1.本總會各項會務推動與業務執行方面，在行政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工作團 

               隊人員無私奉獻與付出下及鼎力協助，使得本總會會務與業務均能順遂推 

               展與執行。 

             2.本總會辦理各項活動，如理監事聯席會議暨顧問聯誼餐會、本總會顧問團 

               參訪警專、母校 79周年校慶園遊會暨校慶體康聯歡活動、母校 79周年校 

               慶慶祝大會及年度會員大會等事項，在秘書長及副秘書長規劃、指揮與監 

               督下，均能順利完成，圓滿達成任務。 

             3.本總會會員亦不斷地在增加當中，目前第二屆個人會員實際人數：(1)永 

               久會員 229 人與一般個人會員 35人，合計 264 名，感謝理監事先進們畢 

               業校友推薦。(2)團體會員數計 34 個，感母校學生總隊湯慧芬總隊長(本 

               總會常務理事)及隊職官的積極協助推薦。 

             4.本總會推薦校友母校刑事警察科主任吳啟安遴獲選 113 年傑出校友。 

             5.副秘書長郭效文自母校退休後，即全心投入襄助秘書長辦理本總會各項業 

               務及業務之規劃與執行，本總會辦公室常有畢業校友與貴賓造訪、絡繹不 

               絕，在副秘書長郭效文與校友服務處全體志工先進們悉心且熱情的接待 

               下，均備感窩心，賓主盡歡。副秘書長郭效文無私奉獻之精神，實令人敬 

               佩。 

             6.最後，再一次感謝行政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先進們全心投入本總會各項會 

務與業務之推展與執行。 

   (四)秘書長提示： 

      各位理監事、行政團隊及會員先進，大家好：首先，我要向各位表達最誠摯

的感謝，感謝大家對本總會會務工作的全力支持。特別是理監事的用心與行

政團隊的辛勞，還有學校的鼎力協助，使我們的各項會務得以順利推展。本

屆任期即將於明年屆滿，懇請各位會員推薦優秀人才加入理監事團隊，為總

會注入新活力與動力。 

      其次，特別感謝會長、副秘書長及總幹事的鼎力支持，並感謝校友徐信男推

薦余台生董事長加入顧問團隊，余董事長每年捐助本總會10萬元，對會務發

展提供了極大的助力。此外，感謝陳昭賢理事協助募款10萬元，這些貢獻都

讓我們更有資源推展會務。 

      在本次理監事會議中，我們通過了多項重要決議，將於今天的會員大會提列

追認。這些決議為總會未來的運作設定了明確的方向與目標，請各位會員多

多支持。此外，我們近期進行了會員名冊的檢視與更新，發現部分一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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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未繳納常年會費，經通知仍未繳納，根據規定並經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這些會員將予以除名，並提請本次會員大會追認。希望這項措施能強化會

員制度的管理，促進良性運作。 

      顧問捐款方面：113年度的捐助情況未如預期。為此，我們已用會長名義發函

提醒，希望喚起顧問對總會工作的關注，期盼未來能獲得更多支持與資助。 

      最後，關於會議資料中的支出統計總表，本總會始終秉持謹慎原則，確保每

一分經費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每一筆支出均經過小組審慎審核及會長核准後

方動用，充分展現財務透明與責任感。 

      最後感謝各位會員先進們、行政業務處及校友服務處支持與付出，祝大身體

健康，萬事如意。 

陸、提案討論：  

（一）第一案 

       案由：追認上一年度(112 年度)決算暨 113 年度第六、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各

項決議案，提請審查。           

       說明：追認上一年度(112 年度)決算暨 113 年度第六、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各

項決議案： 

         一、本總會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總會 112 年度收支

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及基金收支表案」及「本總會新進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案」等各項提案。 

         二、本總會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議通過「本總會 114 年度工

作計畫案」、「本總會 114 年度收支預算案」、「本總會新進個人會員及

團體會員案」、「校友總會勵學獎助學金申請要點修正案」及「會員未

依規定繳納年會除名出會案」等各項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第二案 

      案由：審查 114 年度各項活動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總會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預定於 114 年 3月份辦理。 

        二、校友服務處志工教育訓練案援例由校友服務處簽辦，預定於 114 年 2 

            月份辦理。 

        三、本總會 114 年度會員自強活動援例由行政業務處活動組簽辦，預定於

114 年 4月份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各單位人員依權責辦理。 

    （三）第三案 

       案由：審查新進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案，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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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依據本總會章程第二章第八條辦理。 

          二、113 年度新進個人會員計有游金樹、程谷川、鐘水濱、劉勳、陳秉豐 

              、陳福來、吳英科、林建宗及許清安等 9名，加入本總會，活絡本總 

              會組織。(第二屆個人會員人數計 264 名)。 

          三、113 年度新進團體會員計有母校專 43期 7個中隊，加入本總會，活絡

本總會組織。(目前團體會員人數計 42 名-含美國臺美警消之友協會)

。 

            (1)41 期計 5個中隊：專 41 期 1隊、專 41 期 2隊、專 41 期 3隊、專

41 期 4隊、專 41 期 5隊已畢業離校。 

            (2)專 43 期 1隊(代表人趙子豪區隊長)、專 43 期 2隊(代表人黃明珍隊

長)、專 43 期 3隊(代表人陳璁叡訓導)、 專 43 期 4隊(代表人連展

巍訓導)、專 43 期 5隊(代表人陳錫文中隊長)、專 43 期 7隊(代表

人楊傳廣中隊長) 、專 43 期 8隊(代表人林天浩區隊長) 。   

        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提案人：徐信男 

    案由：法律扶助基金會有辦理「逍遙法外」講座，歡迎校友報名參加，為警出聲 

          案，提請討論。 

    決議：請徐信男學長先進提供詳細資料，供本總會上傳校友總會群組廣為宣傳。  

捌、主席指(裁)示事項： 

    (一)本次大會各項提案決議事項，各依權責落實執行，俾如期如質完成。 

    (二)依規定需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事項，確實依規定程序辦理。 

    (三)本總會將持續秉持立會宗旨「服務校友，協助母校」精神永續經營，於第一

時間關懷校友。本總會期待所有會員、工作夥伴大家同心協力，共同持續關

心予支持總會各項會務推動，感謝母校全力支持。最後，祝福各位與會長官

同仁先進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母校校運昌隆，謝謝大家。 

玖、散會。（11時 30 分） 


